
   
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4 7 / 2 0 1 7 號  
      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        

 
 同意  不同意  棄權  

( a )  撥 款 1 0 9 , 2 7 2 元 予 大 埔

體 育 會 ， 以 供 該 會 與 香 港

跆 拳 道 正 道 館 合 辦 “ 大 埔

體 育 會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

全 港 跆 拳 道 觀 摩 邀 賽 ” ，

並 豁 免 附 錄 I 中 附 註 的

開 支 上 限 。  

 

13 人  1 人  1 人  

(b) 撥款 200,000 元予大埔區

文藝協進會，以舉辦“香港

回歸 20 周年 ~WAO!躍動青

春”，並豁免附錄 II 中附註

至所述的開支上限。  

12 人  0 人  1 人  

 
 

文件所載內容獲得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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